天津市准许试生产特种设备样机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你单位申请      类设备安装、改造、维修许可资质，经审查同意受理（受理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。按照《特种设备制造、安装、改造、维修许可鉴定评审细则》(TSGZ0005-2007)的规定，准许你单位试安装、改造、维修样机（技术参数应当满足所申请级别），作为安装、维修  级资格质量评审的交审项目（为确保1年内完成现场评审工作，请于请务必于有效期内办理完成告知及约请检验手续，自受理之日起9个月内约请鉴定评审机构安排现场评审）。

具体项目见本通知书背面附表。

有效期：自20   年  月  日至20   年  月  日止（一般自签发日起不超过6个月）

附表：试生产情况记录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机构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附表：

试安装情况记录表

	试安装设备类别
	数量

（台）
	施工地点
	项目所在地质监局（签章）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	试改造、维修情况记录表

试维修（重大修理）设备类别
	数量

（台）
	施工地点
	项目所在地质监局（签章）

	
	
	
	


注：1.本通知正反面印刷，复印无效。

2.请项目所在地质监局办理开工告知时在本通知书原件上盖章。

3.施工单位在申请监检、评审时应当出示本通知。

4.天津市施工告知方式为网上告知，请务必于有效期内办理完成样机试安装的网上告知及约请检验手续，施工单位网上注册可咨询27182164办理。
